
证券代码：

002415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

2011-031

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前期相关公告情况

2010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发布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与重庆

市人民政府签署 《关于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总承包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的公告。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重庆项目或项目）

原则上采取

BT

模式（

BT

是英文

Build

和

Transfer

缩写形式，意即

"

建设

-

移交

"

，是政府利用非政

府资金来进行基础非经营性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融资模式。），项目建设期为

2-3

年，项目建

设完成后业主

2

年左右时间内完成回购。新设项目公司将在《框架协议》下与重庆市、区县两

级项目业主分别签署合同，根据公司初步测算，预计项目建设投资总额约为人民币

50

亿元左

右。详细内容请见《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2010-020

号）。公司

股票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双方协议签署日停牌，并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开市后复牌。

2010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再次发布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额募

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公告》。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7.5

亿元出资承建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其中

2

亿元用于设立与项目建设管理相适

应的具有独立法人的项目公司

-----

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其余

15.5

亿元补充项

目建设资金，建设资金不足部分通过银行贷款解决。详细内容请见《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承接重庆市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公

告》（

2010-023

号）。

二、建设合同签署情况

截止

2011

年

10

月

9

日，经重庆市各级人民政府授权重庆市公安局及下属

41

个区县分局作

为项目业主，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系统技术有限公司共计签署了全部

42

个建设

合同。全部建设合同合计总价为人民币

77.03

亿元，其中按照进度付款的建设合同为

8

项，涉及

金额为人民币

16.61

亿元；

BT

投资建设合同为

34

项，涉及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60.42

亿元。合同总

价金额为暂定数，具体以未来竣工结算金额为准。

建设工期从开工令载明的开工时间开始计算

16

个月内完成。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上述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年度业绩产生提振作用；

2

、项目建设将有利于公司展示操作大型安防项目的能力与实力，帮助公司拓展西南乃

至全国

"

平安城市

"

项目市场，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3

、项目建设将帮助公司进一步积累物联网、平安城市开发建设经验，完成公司业务的升

级转型，提升公司的综合业务实力；

四、风险提示

1

、实施上述建设合同，需要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且采取

BT

模式，资金回收期较长，存在

账款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

2

、上述合同将同步实施，与国内以往同类业务相比，规模大、技术新、管理难度高，因此

存在公司整体资源能否有效协同，按期完成全部项目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2011-25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中山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决定出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在广州省中

山市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中山世纪华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山世纪华通

"

），具体

内容详见

2011

年

8

月

6

日公司巨潮咨询网上刊登的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在中山设立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

）。

2011

年

9

月

30

日，中山世纪华通办理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44200000051972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中山世纪华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沙边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徐伟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汽车配件、摩托车配件、精密金属模具；销售本企业自产产品。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1-05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九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011

年

9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108.0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125.1

亿元，分别比

2010

年同期减

少

4.9%

和

12.0%

。

2011

年

1~9

月份，公司累计实现销售面积

841.2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970.8

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

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2011

年

8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

8

个，情况如下：

1.

北京旧宫

3

号地项目。该项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6.8

万平方

米，容积率约

2.6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17.3

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

50%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

约

8.5

亿元。

2.

北京郭公庄五期项目。该项目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樊羊路以西，郭公庄南路以

北。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23.3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2.7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62.9

万平方米。万科拥

有该项目

50%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16.7

亿元。

3.

鞍山永乐公园南项目。该项目位于鞍山市铁西区交通路以南，兴盛路以西，紧临永乐公

园。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22.6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3.0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67.7

万平方米。万科拥

有该项目

51%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2.5

亿元。

4.

抚顺金域蓝湾二期项目。该项目位于抚顺市沈抚新城核心区。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9.2

万

平方米，容积率约

3.8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34.8

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须支付

地价款约

0.9

亿元

5.

佛山南海桂城

74

街区南约项目。该项目位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

74

街区，桂澜路以

西，佛平路以南。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8.9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4.2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37.4

万平方

米。万科拥有该项目

51%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6.8

亿元。

6.

广州萝岗开发区

KXCD-D1-2

地块。该项目位于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开泰大道西南侧，

开源大道北侧，瑞和路东北侧。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11.0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2.5

，计容积率建筑面

积约

27.4

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12.3

亿元。

7.

广州白云大道

Ab2911022

地块。该项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西侧。项目净用地面

积约

2.4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3.9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9.4

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须支付地价款约

12.7

亿元。

8.

厦门

H2011P02

地块。该项目位于厦门市海沧区翁角路与新阳大桥交叉口西北侧。项目

净用地面积约

19.0

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2.7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51.8

万平方米。万科拥有该项目

51%

权益，须支付地价款约

7.7

亿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1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因筹划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起停牌至今。停牌期间，公司开始进行相关重大事项的前期准备工作。但由于相关

重大事项涉及各方的协商和具体安排工作仍在进行中，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

利益，经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

锦龙股份，股票代码：

000712

）自

2011

年

10

月

11

日起继续停牌，待公告相关事项后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1-53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搬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搬迁至新址办公，公司新址如下：

新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园主楼

邮编：

410004

公司邮箱、互联网址及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69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上午在北京市朝

阳区芍药居北里

101

号世奥国际中心

A

座

1208

室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王金余先生

主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

243,307,675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42.86%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报告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按照预定的程序，审议表决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221,746,91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4%

；反对股数

21,560,

765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6%

；无弃权股。

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4%

同意，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启伟律师、谢静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70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以书面形

式和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王金余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8

人，实参加会议董事

8

人。现场会议在北京市朝阳

区芍药居北里

101

号世奥国际中心

A

座

1208

室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

7

人，以

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董事

1

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会议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其中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具体制定公司本期公

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发行条款和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

发行价格、债券期限、担保事项、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间、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

及各期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具体用途、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是否设置回售选择权或票面

利率上调选择权等条款、网上网下发行比例等事项

"

。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根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采取分期发

行方式，并对《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中关于

"

发行规模

"

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发行方案中原发行规模为：

"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具体发行

规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

现调整为：

"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分两期发行，每

期发行金额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人民币。

"

其他有关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事项不变。

二、关于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金额不超过

3

亿元的信托贷款，贷款期限

1

年，用于补充公司日常运营流动资金，具体贷款内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三、关于为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为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申请金额

1

亿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

为准。

本项担保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71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瀛山西

"

）

●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公司对华瀛山西提供担保金额

10,000

万元， 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505,750

万元。

●

公司目前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866,850

万元（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

累计金额为

646,850

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金额累计

220,000

万元）

●

公司无对外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华瀛山西拟向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金额为

1

亿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华瀛山西，注册地址：晋中市灵石县翠峰镇新建街南

110

号，法定代表人：徐培忠，注册资

本：

237,501

万元，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煤炭批发经营；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煤

矿和矿产投资；批发零售矿山设备、普通机械、建筑材料。该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本公司直

接持股比例为

97.47%

； 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凯达中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为

2.53%

。

截止

2011

年

6

月末，华瀛山西资产总额

818,998.72

万元，负债总额

497,786.78

万元，净资产

245,458.16

万元，资产负债率

60.78%

；

2011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42,534.27

万元，净利润为

14,718.6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华瀛山西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金额为

1

亿元的综合授信，期

限

1

年，由本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担保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华瀛山西本次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 其具有足够的债务偿还能

力，且为本公司子公司，上述担保事项风险较小，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华瀛山西提供担保金额为

505,750

万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为人民币

866,850

万元（含本次公告担保金额

10,000

万元），均为公司与所属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之间进行担保，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90.02%

、总资产的

213.42%

，

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华瀛山西财务报表；

3

、华瀛山西营业执照复印件。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72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根据当时的经营状况，经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预测，预计公司

2011

年

1-9

月份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长

50%

以上。

3

、更正后的业绩预计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

2011

年

1-9

月份累计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0-120%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公司所属子公司华瀛山西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煤炭产量大幅度增长。

三、由于公司对

2011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四、本次业绩预测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的具体财务数据以披露

的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 － ６０ ％

盈利：

１４

，

６５８．２２

万元

盈利：

21,250

万元

-23,46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２４８２

元

－０．２７４０

元 盈利：

０．１７８７

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份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１０５０

元

－０．１２３１

元 盈利：

０．０７２５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 － ７０％

盈利：

６

，

２００．５０

万元

盈利：

8,990

万元

-10,54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公司经营业绩稳步提升，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４５％－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约

３８．８９％－５３．３２％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各主要产品

的产销量同比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部分产品逐渐向高端调整，毛利率提高。同时，本季度公司

难熔材料、非晶材料等节能环保项目获得中央企业基本建设贷款贴息资金

２

，

１１１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４３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０％

—

９０％

盈利：

８６６８

万元

盈利：

13869

万元

-16469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４８４

元—

０．５７５

元 每股收益：

０．３０

元

项目 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和上年同期相比变动：

－１３４．８４％

—

４０．０１％

盈利：

１４８７

万元

-518

万元

-208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６

元—

０．０７５

元 每股收益：

０．０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业绩预增

６０％

—

９０％

的原因： 一、

２０１１

年一至三季度食糖销售价格比上年

同期大幅上升；二、

２０１１

年一至三季度获得以蔗渣为原料生产的纸张增值税退税（上年同期

没有获得增值税退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６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

１

）

１－９

月份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２７％ － ３５６％

盈利：

１０５２５

万元

盈利：

45000

万元

-48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７５－０．７９

元 盈利：

０．１７

元

（

２

）

７－９

月份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０％ － １２９％

盈利：

７６０６

万元

盈利：

14446

万元

-1744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２４－０．２８

元 盈利：

０．１３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主要原因是纺机业务及信托业务实现收入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加，从而实现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９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２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９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本期业绩

１

、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预

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１０％－

３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１２０％

盈利：

３

，

１７８．５６

万元

盈利：

6,357.12

万元

-6,992.83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为公司转让子公司北京燕山凯美特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增加投资

收益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转让北京燕山凯美特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告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４３

号《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告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４５

号 《关于公司转让北京燕山凯美特气体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告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５１

号《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业绩预告是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报告数据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 �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７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项资金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引进高新技术重大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第十二批高新技术重大项目专项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深财建【

２０１１

】

１０８

号），为支持本

公司第

８．５

代液晶面板项目（华星光电）的建设，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引进高新技术重大

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向本公司下达高世代液晶面板项目专项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将

向深圳市财政委申请办理有关资金拨付手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该等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本公司已发生的相

关费用，于收到时可计入当期损益，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和现金流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

体金额尚需审计机构在年度审计时最终确认。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８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主要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销量数据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本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

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

增减（

％

）

多媒体电

子

ＬＣＤ

电视

１

，

３１８

，

６２４ ９８３

，

３８４ ３４．０９％ ７

，

１６０

，

４１５ ５

，

１９０

，

８５５ ３７．９４％

其 中 ：

ＬＥＤ

背

光源液晶电视

６２２

，

５７３ １８５

，

９１６ ２３４．８７％ ２

，

７０８

，

５５９ ３３９

，

３２７ ６９８．２１％

ＣＲＴ

电视

３８８

，

４６２ ６１５

，

１４２ －３６．８５％ ３

，

３４２

，

７４９ ４

，

３７５

，

１５０ －２３．６０％

ＡＶ

产品

２

，

５２３

，

８１８ １

，

６８９

，

９４５ ４９．３４％ １５

，

５８８

，

７７６ １２

，

０５８

，

５０９ ２９．２８％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注）

３

，

７８９

，

３９３ ３

，

５８８

，

１４３ ５．６１％ ３０

，

４５７

，

７０２ ２３

，

７３１

，

６５６ ２８．３４％

其中： 智能手

机

１９８

，

１０４ －

不适用

６５３

，

４６２ －

不适用

家电

空调

１２３

，

０７４ ９０

，

９７６ ３５．２８％ ２

，

４７８

，

８０５ １

，

４６７

，

６１２ ６８．９０％

冰箱

５２

，

４５４ ４３

，

７０２ ２０．０３％ ６２４

，

０７０ ５５０

，

２９４ １３．４１％

洗衣机

９１

，

００４ ８０

，

１２１ １３．５８％ ４８５

，

７３４ ３５２

，

８７８ ３７．６５％

注：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开始，移动通讯的销量数据除了移动电话及数据卡业务，亦包括新增

的平板电脑、固定电话及其他无线接入

／

发射设备等产品。

本公司主要产业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多媒体电子产

业

４６．６７％

，移动通讯产业

１５．０７％

，家电产业

８．９５％

。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1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939

证券简称：凯迪电力 编号：

2011-65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迪电力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以传真、亲

自送达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应到

9

人，实到

9

人。

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改章程议案（股本变更）》

201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实施了每

10

股送红股

6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的

2010

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送股后公司原股本

58,956.8

万股，变更为

94,330.88

万股

,

故提请修改公司章程中有

关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条款。

同意原公司章程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8,956.8

万元

"

变更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94,330.88

万元

"

；

同意原公司章程

"

第十九条 公司现股份总数为

58,956.8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58,956.8

万股

"

变更为

"

第十九条 公司现股份总数为

94,330.88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94,330.88

万股

"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1-66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时开始

3

、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802

会议室。

4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0

月

24

日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1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一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

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

,

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公司《关于公司修改章程议案（股本变更）》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网的

"

董事会公告

"

2

、审议公司《关于公司变更

2011

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担保方式的议案》

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网的

"

董事会公告

"

三、出席会议办法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本

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

2

）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附件）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

3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00

至

11:00

，下午

14:00

至

17:00

，逾期不予受理。

3

、登记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

4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

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陈玲、余丹

联系电话：

027-67869018 027-67869270

传 真 ：

027-67869018

2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1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本股东承担由此产生

的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股东持股数：

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2011-018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企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收到参股企业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公司 （原贵州汇通华城楼宇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

汇通华城

"

）送达的工商变更登记资料，汇通华城已在原工商登记机关贵

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情况如下：

一、汇通华城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汇通华城名称由

"

贵州汇通华城

楼宇科技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公司

"

。

二、汇通华城于此次变更前对经营团队及管理、市场、技术骨干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该计

划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经汇通华城股东会议批准，在

2011

年

6

月实施完毕。根据该股权激励计划，

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1

）京会兴专审字号第

6-183

号《审计报告》（以

2011

年

5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中汇通华城净资产额

4372

万元为依据确定行权总金额为

1310

万元（每元注

册资本行权价为

4.38

元），其中

299.087

万元进入汇通华城注册资本，其余

1010.913

万元进入资本

公积金。股权激励实施完毕后，汇通华城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至

1299.087

万元。按出资额计

算，公司占汇通华城出资比例行权前为

25%

，行权后为

19.2443%

。

三、本次变更，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1

）京会兴专审字第

6-184

号《审计报

告》（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汇通华城净资产为

56903070.98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和贵州汇通华城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折为股本总额

5690

万股，

注册资本变更为

5690

万元。公司以原出资额折算持有汇通华城股份为

10950000

股，占汇通华城

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19.2443%

。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10

日


